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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合并是指合并方（或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

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被合并方在合并后

仍保持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并继续经营，合并方确认企业

合并形成的对被合并方的投资的合并行为。根据参与合

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是否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

制，分别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两种情况。

控股合并的所得税处理应当区分一般性税务处理

（以下简称“应税合并”）和特殊性税务处理（以下简称“免

税合并”）两种情况。当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

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
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可选择采
用免税合并。除此之外，选择免税合并还应满足以下条

件：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

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企业合并后的连续 12个月内不改变
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企业合并中取得股权

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后连续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
取得的股权。不满足免税合并条件的企业合并，应采用应

税合并。适用应税合并的税务处理要求收购方取得股权

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适用免税

合并的税务处理要求收购企业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

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一、政策解读

（一）纳税人将动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适用政策

动产是指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经济用途和经济价值

的物，主要指办公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和生产设

备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二条规定：因资产所有
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

销售确定收入，例如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六）款规定：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

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行为，视同

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

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第四条规定，纳
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指纳税人根据财务会

计制度已经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

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
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 17%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销售自
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
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号规定：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可按简易办法依 4%
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且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两

种情形如下：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按简易办法征收
增值税应税行为，销售其按照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

项税额的固定资产。②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时
为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销售该固定资产。

（二）纳税人将不动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适用政策

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

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在

财务上主要指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等，以及依附建筑物

上的不可分割单独使用的设备（电梯、中央空调等）。

国税函［1997］490号文规定：根据《营业税税目注释》
的有关规定，以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收取固定

利润的，属于将场地、房屋等转让他人使用的业务，应按

“服务业”税目中“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

财税［2002］191号文规定：自 2003年 1月 1日起以无

控股合并视角下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财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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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在全国推行以后，按照新政策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财税处理应作相应调整，笔者基于控股合

并涉及的同一控制与非同一控制两种情况进行举例，详细阐述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实现企业合并的财税处理（不涉

及合并报表层面的相关处理），以期达成共识，并指导“营改增”后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相关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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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

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财税［2006］21号文补充规定：对于以土地（房地产）
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联营的，凡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从事

房地产开发的，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其建造的商品房

进行投资和联营的，均不适用财税［1995］48号文第一条
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规定。

二、同一控制下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实现控股合并

（一）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特点

1. 不属于交易，本质上是资产、负债的重新组合，即
合并方在合并中确认取得的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仅限

于被合并方账面上原已确认的负债，合并中不产生新的

资产和负债。

2. 交易作价往往不公允。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
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

时性的。

3. 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的入账价值与为进
行企业合并支付的对价账面价值之间差额，不作为资产

的处置损益，有关差额应调整所有者权益相关项目。

（二）入账要求

1. 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
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

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

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足

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如果合并前合并方与被合并方采

用的会计政策不同，应在被合并方的会计政策调成与合

并方一致后，再根据被合并方的账面净资产认定合并方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2.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发生的审计、法
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直接费用，应

当于发生时直接计入管理费用。

3. 对于被合并方账面所有者权益，应当在考虑以下
几个因素的基础上计算确定形成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①被合并方与合并方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是否
一致。如果合并前合并方与被合并方的会计政策、会计期

间不同的，应首先按照合并方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对被

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计算

确定被合并方的账面所有者权益，并计算确定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②被合并方账面所有者权益是指
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的账面价

值。③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子
公司按照改制时确定的资产、负债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调

整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的，合并方应当按照取得子公司经

评估确认的净资产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

成本。④如果被合并方本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被合并
方的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应当以其合并财务报表为基

础确定。

简而言之，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入

账价值=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投资比例。
（三）财税处理

例 1：2013年11月 30日甲公司以原值1 400万元的A
设备，原值 1 000万元的厂房为合并对价，取得其母公司
控制的乙公司75%的股权，并于当日起能够对乙公司实施
控制。合并日甲公司已提折旧 1 000万元，已提减值准备
100万元，合同约定对甲公司的A设备、厂房分别以900万
元合计1 800万元的价格参与乙公司的利润分配，风险共
同承担；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 500万元，公允价
值为 2 000万元，营业税税率为 5%。甲公司与乙公司的会
计年度和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同。甲公司投资当日资本公

积为110万元，盈余公积为60万元。假定甲公司2008年12
月 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购进A设
备时为一般纳税人且设备预计使用年限为 10年，设备及
厂房不考虑残值。本题不考虑合并时发生的相关费用，以

万元为单位，保留1位小数。
1. 甲公司合并时的账务处理。
解析：甲公司以设备和厂房为合并对价取得其母公

司控制的乙公司75%的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但无股权支付金额，适用应税合并，其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应以合并日乙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1 500万元乘以75%入
账。

（1）增值税。甲公司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未纳入扩
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购进设备时为一般纳税人，“营

改增”后以设备投资应视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则：销售额=含
税销售额÷（1+4%）=900÷（1+4%）≈865.4（万元），应纳增
值税额=865.4×4%÷2≈17.3（万元）。
（2）城建税。应交城建税=17.3×7%≈1.2（万元）。
（3）教育费附加。应交教育费附加=17.3×3%≈0.5（万

元），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17.3×2%≈0.3（万元）。
（4）营业税。以厂房投资属于不动产投资入股，按税

法规定不征收营业税。

（5）土地增值税。由于甲公司不是房地产企业，因此
该项厂房投资免征土地增值税。

（6）印花税。应交印花税=1 800×0.5‰=0.9（万元）。相
关账务处理为：借：固定资产清理 1 300，累计折旧 1 00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0；贷：固定资产2 400。借：固定资产
清理 19.3；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3、——应交城建税 1.2、——应交教育费附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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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0.3。借：固定资产清理 0.9；贷：银行
存款 0.9。借：长期股权投资 1 125（1 500×75%），资本公积
110，盈余公积60，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25.2；贷：固定
资产清理1 320.2。

2. 确认甲公司股权投资产生的递延所得税项目。甲
公司取得的对乙公司投资应按公允价值 1 800万元作为
计税基础。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暂时性差异=1 125-
1 800=675（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68.8（340×25%）；贷：资本公积168.8。

3. 甲公司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调整。2013年度甲公司
应将设备、厂房转让所得 479.8万元（1 800-1 300-19.3-
0.9）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应纳所得税=479.8×25%≈120
（万元），分别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和“应交税

费”中。借：资本公积 12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20。
三、非同一控制下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实现控股合并

（一）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特点

1. 非关联的企业之间进行的合并。
2. 以市价为基础，交易作价相对公平合理。参与合并

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属于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

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合并。

（二）入账要求

1. 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购买方应当以付出
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

允价值，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企业合并发生的会计

审计费用、法律服务费用、咨询费用和评估费列入合并方

的管理费用（同一控制下也是这样处理）。债券的发行费

用追加折价或冲减溢价，权益性证券的发行费用在溢价

发行前提下冲抵溢价，如果溢价不够抵或面值发行的应

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2. 无论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还是非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

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作

为应收项目处理。

（三）财税处理

例2：2013年 11月30日甲公司以原值 1 400万元的A
设备、原值 1 000万元的厂房为合并对价取得乙公司75%
的股权，并于当日起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双方不存在

任何关联方关系。合并日甲公司已提折旧 1 000万元，已
提减值准备 100万元，合同约定对甲公司的A设备、厂房
分别以900万元合计1 800万元的价格参与乙公司的利润
分配，风险共同承担；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 500
万元，公允价值为2 000万元，营业税税率为5%。甲公司与
乙公司的会计年度和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同。假定甲公司

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

购进A设备时为一般纳税人且设备预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设备及厂房不考虑残值。本题不考虑合并时发生的相

关费用，以万元为单位，保留1位小数。
1. 甲公司合并时的账务处理。
解析：甲公司以设备和厂房为合并对价取得乙公司

75%的股权且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合并属于非同一控
制下的控股合并；但无股权支付金额，适用应税合并，其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应以合同约定价1 800万元入账。
（1）增值税。甲公司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未纳入扩

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购进设备时为一般纳税人，“营

改增”后以设备投资应视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则：销售额=含
税销售额÷（1+4%）=900÷（1+4%）≈865.4（万元），应纳增
值税额=865.4×4%÷2≈17.3（万元）。
（2）城建税。应交城建税=17.3×7%≈1.2（万元）。
（3）教育费附加。应交教育费附加=17.3×3%≈0.5（万

元），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17.3×2%≈0.3（万元）。
（4）营业税。以厂房投资属于不动产投资入股，按税

法规定不征收营业税。

（5）土地增值税。由于甲公司不是房地产企业，因此
该项厂房投资免征土地增值税。

（6）印花税。应交印花税=1 800×0.5‰=0.9（万元）。相
关账务处理为：借：固定资产清理 1 300，累计折旧 1 00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0；贷：固定资产2 400。借：长期股权
投资 1 800；贷：固定资产清理 1 800。借：固定资产清理
19.3；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3、——
应交城建税 1.2、——应交教育费附加 0.5、——应交地方
教育费附加 0.3。借：固定资产清理 0.9；贷：银行存款 0.9。
借：固定资产清理479.8；贷：营业外收入479.8。

2. 企业所得税处理。甲公司以设备厂房进行投资入
股，按所得税法规定 2013年度甲公司应将该设备厂房处
置收益 479.8万元并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
税，应纳所得税=479.8×25%≈120（万元），由于账务上确认
了营业外收入，所以无须纳税调整。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①若例 1、例 2中甲公司购进A
设备时为小规模纳税人，其财税处理同上。②若A设备为
2009年1月1日起购入或者2008年12月31日以前纳入扩
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则甲公司投资时应视同销售按

17%缴纳增值税。③若甲公司以不动产投资入股，收取固
定利润的，属于将场地、房屋等转让他人使用的业务，应

按“服务业”税目中“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即A公司收
取固定利润时按适用税率缴纳营业税，以此为基础缴纳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印花税及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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